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暨外國語文學系
100學年度華語教學學程招生公告

1、 修習資格：本校文學院二年級（含）以上學生。
2、 課程規劃：課程類別分為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 核心課程包括語言學概論、語音學、漢語語法、華語教學導論、華語教材教法、華語教學實習，六門課十四學分；專業課程則涵蓋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人社會與文化三個領域選修科目至少五門課十學分。詳細課程內容及學分數請上外文系網站或中文系網站查詢。
3、 修課規定：本學程總學分數至少應修習二十四學分以上。修畢學程所規劃之課程成績及格者，結業須同時具備外語中高級以上能力，或修習任何二種外語 (含英文) 累計至少十學分者，方可申請學程證書；未符合規定者，將不授予學程證書。另修畢本學程者，尚未具備參加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抵免之資格。詳情請見外文系或中文系網站。
4、 申請日期：100年3月16日上午9時起至4月15日下午5時止。
5、 申請文件：申請表、歷年成績單、中英文自傳各三份，表格請上外文系或中文系網站下載。填寫完畢請交至中文系804系辦公室或外文系702系辦公室。
6、 甄試日期：100年5月20日 

100年5月16日於中文系、外文系網頁公告口試學生名單
7、 甄試成績相同時，已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相當程度之英語能力測驗者為優先錄取。
8、 申請者若有其他外語能力檢定，請於報名時提出證明，於口試時酌以加分。
9、 甄試成績未達標準，本學程得以不足額招收。
10、 學程聯絡電話：中文系辦（04）22840317轉882、外文系辦（04）22840719。
R-11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習學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系、所、班別：              (博士、碩士、學士、進修學士)班  年級：    
擬修學程名稱：                                                       

學生所屬系、所主管簽章：
學程召集人審查意見：

簽章：                                                       

學籍單位（註冊組、進修教育組）

承辦人員簽章：□已收件  □已列冊

組長    核章：

注意事項：1.本申請表可向各學籍單位（註冊組、進修教育組）索取，或由教務處網頁下載。

          2.凡擬修學程者，須於行事曆加退選課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請。

          3.系、所主管如同意該生修習該學程，則簽章，否則不簽章。

          4.學程召集人可陳述審查意見供該生參考，如同意其修習則寫「接受」並簽章，否則逕寫「不接受」並簽章。

          5.學程召集人不在時，可由其代理人陳述意見及簽章。

( 96.11. 依第54次教務會議決議修訂表格)
國立中興大學修習華語教學學程學生中文自傳

系級：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學 號：______________
· 中文字數限1000字以內，英文字數限100~300字以內。中文請

用手寫，英文可以打字，本表請自行影印三份，連同申請書、成

績單一起繳交。(撰寫內容分次為1.簡單自傳；2.申請動機；3.
未來生涯規劃等)
	

	

	

	

	

	

	

	

	

	

	

	

	

	

	

	

	

	


國立中興大學修習華語教學學程學生英文自傳

系級：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學 號：______________
· 中文字數限1000字以內，英文字數限100~300字以內。中文請

用手寫，英文可以打字，本表請自行影印三份，連同申請書、成

績單一起繳交。(撰寫內容分次為1.簡單自傳；2.申請動機；3.
未來生涯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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